
新北市泰山公有零售市場所屬停車場委託經營案 

（第 2次修正）邀標書 

一、 案名：新北市泰山公有零售市場所屬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第 2次修 

    正）（以下簡稱本案）。 

二、 計畫概述： 

(一) 計畫緣起：為提升經營績效，期藉由民間多元化營運管理，增加

停車場功能、提升停車場整體服務品質、增加智慧化停車設備及

設施設備維護良善。 

(二) 位置及使用範圍：詳本案契約書第 2條。 

(三) 委託期間：詳本案契約書第 2條。 

三、 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一） 需提供總計 12 格免費公務車專用汽車停車位予大樓合署行政單

位，實際交付以現況點交為準。 

（二） 本案大樓設有管委會，得標廠商應配合管委會決議事項，並自點

交日起分攤繳納本大樓之公共事務費（如花台養護、水塔清理等）、

公共設施修繕費、環境清潔及清洗費用、水電費用、污水處理系

統、蓄水池、化糞池、電梯、發電機及機電維護費用、零件更新

汰換費用、設施整修費用、高低壓檢驗費用及零星修繕等，且須

依本處之規定期限與應繳納之金額及繳納方式配合繳交。 

（三） 定期提送收入支出報表、401 或 403 報表、營運財務月報表及其

它與本案停車場營運有關之相關財務報表供本處查核。 

（四） 需於停車場出入口設置剩餘車位顯示器、智慧型無票（幣）式全

自動化收費系統 (含自動繳費機、車牌辨識設備）及悠遊卡收費

系統，並於場內設置自動繳費機 1檯。收費系統須提供悠遊卡感

應方式扣款出場，且具備列印發票之功能。 

（五） 乙方應自點交日起2個月內設置2格電動汽車停車位（含充電柱、

電動汽車停車位管制設備及相關管線)，所需費用概由乙方負擔，

且毋須變更原訂定之定額權利金。惟如需設置超過上述規定之充

電設備時，其衍生之相關費用，由雙方另行協商所負擔之比例或



由本案契約第 3條之提升服務品質費用支應。乙方應提供民眾免

費充電服務。 

（六） 應妥善維護管理本案場所設備、景觀整潔【範圍含 1樓至地下 1、

2 樓全部公共空間、廁所、樓梯間、電梯及梯廳、停車場周邊水

溝、車道、斜坡。另須配合大樓管委會決議情形】，惟不得違法

搭建或違法使用。 

（七） 停車場周邊導引牌面於點交作業後，由得標廠商管理。委託期間

如有損壞情形，須依規範重新設置，並報機關備查。 

（八） 本停車場出入口處以坡道至道路切齊為界（由出入口延伸至道路

邊緣切齊）；坡道周邊矮牆（含矮牆）以內屬停車場範圍。得標

廠商需善盡管理人責任，加強清潔維護。 

（九） 每日必須派員打掃清潔，維護環境整潔；定期辦理登革熱防治作

業；因應防疫措施，配合本處通知辦理消毒作業；每日須開放廁

所供民眾使用。 

（十） 對外收費項目及費率標準應先經本處審核同意後始得據以施

行。 

（十一） 前次承攬廠商所遺留之裝潢及設備，本次得標廠商得繼續使用，

若因營運需另行裝修及拆遷須知會本處同意後辦理，其費用由得

標廠商自行負擔，其他營業場所設置及施工，營業場所之損害賠

償責任詳契約書規定。 

（十二） 得標廠商於承租範圍內需向保險公司投保火險及公共意外責

任險，其投保金額、附加險條款（詳契約書附件）。 

（十三） 得標廠商需依法規辦理本案（含公共區域）相關檢查（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等），自行負擔定期檢查、簽

證、申報及相關改善費用（含法令變動須新增改善部份）。 

四、 工作內容：詳本案契約書。 

五、 投標資格：詳本案投標須知「資格與文件審查表」。 

六、 期程要求：詳本案契約書。 

七、 權利金預算：詳本案投標須知「壹、重要條款－八、權利金預算」。 



八、 風險評估： 

（一） 投標廠商應審慎研究及評估本停車場既有設備項目、現場動線及

周遭交通問題等。 

（二） 經統計近 3年停車場廠商需支付有關大樓管委會共同分攤支出費

用大約每年新臺幣 9萬～20萬元不等（本數據僅供參考用，不含

停車場自行修繕項目，投標廠商應自行評估）。 

（三） 應妥善使用、巡檢及保養維護本停車場及其附屬設備（照明、緊

急照明燈、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消防栓箱上警示燈與

消防栓箱內水帶瞄子、滅火器……等）。本停車場任何設備之增

添、裝修、損壞更換，所增費用由得標廠商自行負責，本處不予

支付。 

九、 點交與返還： 

（一） 本案停車場以現況點交。 

（二） 委託經營期限屆滿前，應具備各項設備點交及返還計畫，包括使

用場地之復原、財務點交及撤離程序及時程計畫。 

十、 後續擴充： 

(一) 本案保留未來後續擴充之權利，廠商有意續租時，應於租期屆滿

3個月前提出申請，由廠商研提續租計畫書，經本處召開會議審

查通過者，得以擴充 1次，並以 4年為原則。 

(二) 上列審查項目如停車場環境衛生、公共安全設施、經營管理能力、

顧客滿意度、權利金增加幅度、其他創意回饋內容等項目，廠商

對於前項本處所為不同意續租之決定，不得聲明異議。 

(三) 經本處同意後得另行議定契約條款，且續約租金得參照市場行情

等因素調整，如續約議價不成立或廠商屆期未申請者或廠商未依

本處通知期限補足履約保證金，視為廠商無意繼續使用，本契約

期間屆滿後，使用關係當然消滅，契約當然終止。 

十一、 參考附件：本案停車場平面圖 

 






